
監察院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情形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訴 人 
基本資料 

被害人 

姓名  性別 男□女□ 

出生 
年月日 

 年  月  日 
身分證 

（護照）號碼 
 

服務單位 
與職稱 

 聯絡地址  

申訴 
日期 

 年  月  日 
聯絡 
電話 

 

法 定 
代理人 

□同上 

姓名  性別 男□女□ 

出生 
年月日 

 
身分證 

（護照）號碼 
 

職業  聯絡地址  

申訴 
日期 

 
聯絡 
電話 

 

委 任 代 理 人 
基 本 資 料 

姓名  性別 男□女□ 

出生 
年月日 

 年  月  日 
身分證 

（護照）號碼 
 

職業  聯絡地址  

申訴 
日期 

 年  月  日 
聯絡 
電話 

 

申 訴 
事 實 
內 容 
摘 要 

時間  年  月  日 地點  

事件 
發生 
經過 

 

申 訴 人 （ 委 任 代 理 人 ） 
簽 名 或 蓋 章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申 訴 
方 式 

言辭申訴 

□本件申訴係言辭提出，經向申訴人（代理
人）朗讀或交付閱覽，確認無誤。 

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
□書面申訴。 

本 案 受 理 

情 形 

□受理  
 
□不受理，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

 

本院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輪值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本表係依據監察院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八點訂定，

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如不合規定者，應通知申訴人（代理人）

於 14 日內補正。 


